新建字〔2025〕23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144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郭无瑕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卫滨区陆航片区的开发建设”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陆航片区开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陆航片区项目作为推动卫滨区乃至整个新乡市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卫滨区当地居民生活质量，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市政府成立高规格的工作专班，统筹协调陆航区域规划设计、平衡收益、项目布局、开发时序等事宜

根据《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新乡市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意见（试行）》（新政文〔2025〕1号），新乡市已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城市更新工作专班，陆航片区已纳入新乡市城市更新行动片区更新范围，由市资源规划局做好该片区的规划设计工作，片区实施主体为国资集团，目前市国资集团已委托设计院对片区进行整体设计，正在谋划推进当中。

二、与郑州铁路局对接，尽早敲定金穗大道下穿京广铁路隧道代建方案启动实质性建设

金穗大道下穿京广铁路隧道项目目前设计方案已通过郑州铁路局可研审查，并获取新乡市发改委项目建议书批复，现场方面已完成铁路东侧原煤建公司、木材公司区域部分征拆。

根据郑州铁路局要求，涉铁工程项目建设模式包含代建模式及代管模式，代建模式即业主单位（市住建局）先行完成项目可研、设计方案编制后，将涉铁工程项目工程部分委托郑州铁路局代建，由郑州铁路局进行施工总承包招标，该模式下新乡国资集团无参与该项目路径，且郑州铁路局要求的施工预付款及过程款支付比例较高；代管模式即业主单位（市住建局）自行对涉铁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等内容进行工程总承包招标，并同步委托郑州铁路局对涉铁工程项目进行建设安全管理，支付一定代管费用，该模式下国资集团可作为项目代建单位参与，并适当缓解实施过程中资金压力。

经市住建局会同市发改委铁路办、新乡国资集团多次与郑州铁路局沟通协调，对方仍坚持要求该项目采用代建模式管理，目前市住建局正会同新乡国资集团积极协调市委市政府与其进一步协商沟通，拟按照代管模式实施，有效缓解实施过程中市财政资金筹集压力。

三、先行启动陆航区域内的路网(金穗大道西延、西华大道南延)建设，为项目落地创造有利条件

目前陆航机场暂未迁移完毕，铁路西侧仍为军事禁区，区域内路网暂不具备进场施工条件，市住建局协调机场迁建指挥部、新乡国资集团已推进军方按迁建协议确定预留用地位置，正推动陆航机场土地资产移交程序；另外，陆航片区整体城市设计初稿已编制完成，并报市资源规划部门初审，待履行市政府研究审核流程。

陆航区域开发建设是我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后续，市住建局将以工作专班为抓手，强化督导检查，积极推动机场移交及陆航区域规划审批等相关工作，并会同新乡国资集团积极谋划争取政策性资金，力促区域内路网早日开工建设。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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